附件
汕头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15〕530号）和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发改价格〔2017〕21号），按照市政府印发《汕头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科学调整我市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转、财政投入不减少、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医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突出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服务价值，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和医疗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建立科学补偿机制，促进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使群众得到更多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
1、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水平严格控制在因取消药品加成减少合理收入的80%以内；
2、有升有降、逐步到位。调整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提高诊查、手术、护理、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部分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价格，逐步建立科学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3、动态调整、强化监管。利用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耗材等费用腾出的空间，在省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按照“管细、管好、管到位”的要求，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的价格监督机制。
二、调整的范围
全市28家公立医疗机构。其中:市直医院 7家，汕大医学院附属医院5家、区级医院16家。
三、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
自2017年7月1日起，全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中药饮片除外），以实际购进价作为销售价格。
（二）结构性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具体价格见附表）
1、调高类
综合医疗服务类共20项：包括普通门诊诊查、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主任医师门诊诊查、名专家诊查、急诊诊查、门急诊留观诊查、住院诊查，共7项；护理费包括特级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三级护理、吸痰护理、口腔护理，共6项；其他大抢救、中抢救、小抢救、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住院静脉输液及输液联组，共7项。
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41、42、43、44、45、46、47、48类，共104项，收费标准上调25%。
临床诊疗中的手术治疗类：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第33类手术治疗，共1355项，收费标准上调30%，其中部分三、四级手术上调35%。
病理检查类：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27类，共34项，收费标准上调4%。
2、降低类
部分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项目共45项：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第2103类X线计算机体层扫描（CT），共  4项，收费标准下调10%；第2102类磁共振扫描（MRI）检查，共16项，收费标准下调12%；第2301类核医学类，共15项，收费标准下调5%；第2304类PET，共10项，下调10%。
检验类项目：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第25类（临床微生物检查、临床寄生虫检查2类除外），包括临床检验、临床血液学检查、临床化学检查、临床免疫学检查、遗传疾病的分子生物学诊断，约650项，收费标准下调4%。
（三）将挂号费并入诊查费，不再另设挂号费项目。
（四）对六岁（含）以下儿童的一般治疗、临床诊断、临床手术治疗类的部分项目实行不超过30%的加收政策。
（五）调整项目除诊查费、急诊留观费外，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价格差距按10%进行调整。
四、需要落实的配套措施
（一）落实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为调动医院的改革积极性，财政部门要及时出台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补偿方案，保障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各公立医院因实施本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而减少的合理收入按时足额拨付到位，完善医疗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的补偿机制。
（二）医保支付同步推进。为确保群众整体医疗费用负担不增加，人社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落实将本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的医疗服务价格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做好医保与价格政策的衔接配合，稳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按改革要求，卫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管理，促进治疗项目精细化、标准化；加强药品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抑制不合理使用药械以及过度检查的诊疗行为。将门（急）诊次均费用、住院床日费用、出院患者平均医疗费用、药占比、耗材占比、住院与门诊人次比例、总费用增长率等纳入公立医院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目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奖惩制度，强化医药费用控制。
（四）建立动态调价机制和价格评估机制。跟踪关注改革后医药费用变化情况，根据医疗服务项目成本变化、人均费用增长幅度、财政投入落实情况、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等因素，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施一年后，开展整体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的在省规定的范围内，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五）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督。发改、卫计部门要加强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医疗服务价格举报和投诉，对不执行医药价格政策、擅自分解医疗服务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不实行价格公示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五、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
市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按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实施工作，及时掌握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各项衔接工作。
（二）强化财力保障
市、区财政要保障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时足额拨付到位，并加强对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各成员单位要做好舆论宣传，及时解读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争取广大群众对实行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医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六、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2017年7月1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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